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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致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受贵法院的委托，我们对位于北京市顺义区京密路西侧土地使用

权证号【京顺国用（2007 出）字第 00113 号】土地及地上建筑物构

筑物等房地产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 

估价目的：为估价委托人进行司法执行提供估价对象房地产公开

市场价值参考。 

估价对象：本次评估估价对象为北京新兴思达工贸有限公司名下

位于北京市顺义区京密路西侧土地使用权证号【京顺国用（2007 出）

字第 00113 号】土地及地上建筑物构筑物等房地产。根据估价委托

人提供的《北京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京顺地出（合）字（2007）

第补 6 号】等复印件，估价对象房屋所有权人及土地使用权人为北京

新兴思达工贸有限公司，规划总建筑面积 16065.76 平方米。土地用

途为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终止日期 2057 年 2 月 11

日，土地使用权面积 20082.20 平方米，截至价值时点，剩余土地使

用年限为 35.77 年。  

价值时点：2021 年 5 月 17 日。 

价值类型：本报告估价结果为房地产市场价值，即估价结果为估

价对象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

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估价方法：本次评估采用成本法进行测算。 

估价结果：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本着公平、公正、客观的原则，在

对现场进行实地查勘、广泛收集有关市场信息和估价对象信息的基础

上，全面分析了影响估价对象市场价值的因素，根据国家有关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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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的规定、房地产估价规范和特定的估价目的，遵循公正的评估原

则，按照科学的评估程序，并运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对上述估价对象

进行了评估。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 2021 年 5 月 17 日估价结果如下

（币种：人民币）： 

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面积：20082.20 平方米 

建筑面积：16065.76 平方米 

估价总价：8439.54 万元  

大    写：人民币捌仟肆佰叁拾玖万伍仟肆佰元整 
 

详见下表： 
估价对象 面积（平方米） 单价（元/平方米） 总价（万元） 

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 20082.20 2466 4952.27 

地上房屋 16065.76 2171 3487.27 

合计 8439.54 

 

特别提示：①估价对象建筑面积等依据《北京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京顺地出（合）字（2007）第补 6 号】约定的规划建筑总面积。建筑结构均

假设混合结构，室内装饰装以普通装修标准作为假设评估，在此提请报告使用人

注意。②本次评估结果不包含地面上人工林、室内可移动的家具家电、非附属于

估价对象房屋的机器设备等资产。③估价结果的运用请以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为

前提。④上述单价由总价除以面积计算得出，小数点后四舍五入，以总价为准。 

 

北京圣元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致函日期： 2021 年 10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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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师声明 

我们郑重说明： 

1.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的和准确的，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2. 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公正

的专业分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

条件的限制； 

3.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利益，与估

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

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偏见； 

4.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是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50291-2015】、《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标准【GB/T50899-2013】的规定进行估价工作，撰写估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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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估价假设条件 

（一）一般假设 

1、 本报告依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北京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京顺地出（合）字（2007）第补 6 号】等复印件，在无理由怀疑其合

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情况下，假定上述资料合法、真

实、准确、完整。 

2、 本报告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公开市场价值，是指房地产在满足下列条

件下进行交易最可能实现的价格： 

①交易双方是自愿地进行交易的； 

②交易双方进行交易的目的是追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 

③交易双方具有必要的专业知识并了解交易对象； 

④交易双方掌握必要的市场信息； 

⑤交易双方有较充裕的时间进行交易； 

⑥不存在买者因特殊兴趣而给予附加出价。 

3、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已对房屋安全、环境污染等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

重大因素给予了关注，在无理由怀疑估价对象存在安全隐患且无相

应的专业机构进行鉴定、检测的情况下，假定估价对象能正常安全

使用。 

4、 依据《北京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京顺地出（合）字（2007）

第补 6 号】等复印件，估价对象房屋所有权人及土地使用权人为北京

新兴思达工贸有限公司，用途为工业。于价值时点，未能得到允许

勘查，且委托人及当事人未能提供估价对象抵押权及租赁合同等资

料，根据估价目的，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抵押、租赁等他

项权利，无任何纠纷和欠付款项，可正常上市交易，评估结果为估

价对象在设定条件下，于价值时点 2021 年 5 月 17 日的市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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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估价对象技术经济指标说明： 

  依据《北京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京顺地出（合）字

（2007）第补 6 号】等复印件，房屋现状用途为医院、规划用途为

工业，规划总建筑面积 16065.76 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

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终止日期 2057 年 2 月 11 日，土地使用权

面积 20082.20 平方米，截至价值时点，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 35.77

年。 

（二）未定事项假设  

至价值时点，本次评估范围的房屋建筑物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对估价对象进行现场勘查，未能得到允许勘查，且委

托人及当事人未能提供估价对象建筑规划相关经济指标资料，本次评估

估价对象存在建筑面积未定情况，故本次评估按照 2021 年 9 月 10 日北

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工作说明》约定依据现有资料“京顺地

出【合】字（2007）第补 6 号”《北京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

定的规划建筑总面积 16065.76 平方米设定估价对象建筑面积，若未来

办理产权证的证载面积与本次依据的面积不符，以证载面积为准。 

（三）背离事实假设 

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不存在背离事实假设。 

（四） 不相一致假设 

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建筑物现状用途为医院，依据《合法原则》

本次评估以估价对象《北京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京顺地出（合）

字（2007）第补 6 号】中约定的规划用途为工业作为本次估价假设。 

（五）依据不足假设 

    至价值时点，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于 2021 年 5 月 17 日对估价对象进

行现场勘查，未能得到允许勘查，且委托人及当事人未能提供估价对象

建筑规划相关经济指标资料，本次评估估价对象存在建筑结构依据不足

情况。故按照 2021 年 9 月 10 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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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约定假设估价对象建筑结构为混合结构，并以此做为估价假设前

提， 室内装饰装修设定普通装修标准作为估价假设前提。若未来办理产

权证的证载结构与本次依据的不符，以证载结构为准。 

二、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1、 依据《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评估委托书》，本报告估价目的是

为估价委托人进行司法执行提供估价对象房地产市场价值参考。如

改变估价目的，应重新评估。 

2、 本报告必须完整使用方为有效，对仅使用本报告中部分内容所导致

的可能损失，我们不承担责任。本报告未经估价机构书面同意，不

得向估价委托人和评估报告审核部门之外的非相关单位或个人提供；

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未经许可不得发表于任何公开媒体上。 

3、 本估价报告使用期限自报告出具日至 2022 年 10 月 20 日止。 

4、 本报告估价的有关技术问题由北京圣元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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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估价委托人：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广顺北大街 32 号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房地产估价机构：北京圣元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冯永辉 

资质等级：一级 

资质证书编号：建房估证字【2012】071 号 

联 系 人：王贵彬 

联系电话：01056170050 

三、估价目的 

为估价委托人进行司法执行提供估价对象房地产市场价值参考。 

四、估价对象 

1、估价对象范围及位置 

本次评估估价对象为北京新兴思达工贸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及北京市

顺义区京密路西侧，土地使用权证号【京顺国用（2007 出）字第 00113

号】土地及地上建筑物构筑物等房地产（包含房屋及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

不包含地上人工林资产、动产、债权债务、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或权益），

房屋现状用途为医院、规划用途为工业，规划总建筑面积 16065.76 平方

米。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终止日期 2057 年 2

月 11 日，土地使用权面积 20082.20 平方米，截至价值时点，剩余土地使

用年限为 35.7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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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对象位于北京市顺义区京密路西侧，土地使用权证号【京顺国用

（2007 出）字第 00113 号】，东至北京新兴思达工贸有限公司，南至北

京新兴思达工贸有限公司，西至东马各庄村地，北至金马工业区道路  

2、权益状况 

（1）建筑物权益 

至价值时点，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于 2021 年 5 月 17 日对估价对象进行

现场勘查，未能得到允许室内外勘查测量且委托人及当事人未能提供估价

对象范围建筑物权属及规划相关经济指标资料，本次评估估价对象存在建

筑面积未定情况。本次评估依据《北京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京

顺地出（合）字（2007）第补 6 号】第三章宗地状况约定的规划建筑总面

积 16065.76 平方米假设估价对象建筑面积。 

 
《北京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京顺地出（合）字（2007）第补 6 号】 

出让宗地规划总建筑面积 16065.76m2 

房屋所有权人 北京新兴思达工贸有限公司 

座落 北京市顺义区京密路西侧 

 

（2）土地权益 

根据《北京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京顺地出（合）字（2007）

第补 6 号】等复印件，估价对象具体土地登记情况如下： 

 
《北京市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 
【京顺地出（合）字（2007）第补 6 号】 

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 京顺国用 2007 出字第 00113 号 

土地使用权人 北京新兴思达工贸有限公司 

座落 北京市顺义区京密路西侧 

权利类型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权利性质 出让 

面积 20082.20 ㎡ 

结束时间 2057 年 2 月 11 日 

北京新兴思达工贸有限公司通过出让方式取得估价对象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后通过自建方式取得地面上房屋，尚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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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对象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 35.77 年。因未能进入估价对象房屋室内进行

勘查以及未得到委托人提供估价对象租赁合同，不能确定是否存在租赁情

况，于价值时点，估价对象未设立抵押权。根据估价目的，本次评估设定

估价对象不存在抵押、租赁等他项权利，无任何纠纷和欠付款项，可正常

上市交易，评估结果为估价对象在设定条件下，于价值时点 2021 年 5 月

17 日的市场价值。 

3、实物状况 

（1）土地实物情况 

估价对象位于北京市顺义区京密路西侧，土地使用权证号【京顺国用

（2007 出）字第 00113 号】，东至北京新兴思达工贸有限公司，南至北

京新兴思达工贸有限公司，西至东马各庄村地，北至金马工业区道路宗地

形状近似长方形，较规则，地势平坦；宗地内外基础设施已达五通（通上

水、通下水、通路、通电、通电讯）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权利类型为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利性质为出让，终止日期 2057 年 2 月 11 日，使用

权面积 20082.20 平方米，截至价值时点，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 35.77 年。 

（2）建筑物状况 

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范围内存在数幢建筑物，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对估价对象进行现场勘查，未能得到允许室内外勘查测量且委托人及当

事人未能提供估价对象范围建筑物权属及规划相关经济指标资料，本次

评估估价对象存在建筑面积及建筑结构未定情况。本次评估依据《北京

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京顺地出（合）字（2007）第补 6 号】

第三章宗地状况载明的规划建筑总面积 16065.76 平方米假设估价对象

建筑面积。估价对象建筑结构以混合结构作为估价假设前提，若与实际

不符以实际情况相应调整。 

4、区位状况 

估价对象位于金马工业开发区。金马工业区是顺义区人民政府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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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批准成立的工业小区，总规划面积为 307.12 公顷，是北京市拟定保留

的工业区之一。工业区北邻城市六环高速路，东接京密公路，西为火寺路，

南至首都机场 5 公里，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十分便捷。 

工业区已累计完成基础设施建设投入9830万元，实现了“六通一平”，

其中，市政道路建设 16 万平米，优化了路网结构；集中供暖（蒸汽）工

程已完工；高标准地完成了绿化美化，绿化率达到 30%；总投资 2300 万

元的 20000 千伏安开闭站工程正在建设中。 

近几年，金马工业区实施“以形象促招商”战略，从改善工业区的软

硬环境入手，全面提高了园区的整体水平。优越的地理位置、宜人的投资

环境、完备的基础设施和齐全高效的服务吸引了京棉集团、北京艾莱发喜

食品有限公司、北京中泰盛世印刷有限公司、北京桑普电器有限公司、北

京恒慧通食品有限公司、北京大三环食品有限公司等 46 家企业入区，形

成了家用电器、食品加工、纺织等为主导产业、科技含量高、外向型、多

功能和综合性的现代化工业园区。 

（1）产业集聚度 

位于顺义金马工业开发区，产业集聚程度好。 

（2）交通状况 

位于机场北线高速北侧，周边有顺于路、顺平路、裕安路，道路通达

度较好。周边有公交车线路顺 46 路、顺 27 路、顺 43 路、顺 46 路、顺

59 路、顺 27 路、顺 43 路、顺 27 路、顺 43 路、顺 59 路、郊 81 路、郊

81 路区间、 915 路、955 路、顺 26 路、顺 28 路等，公交线路，区域交

通便捷度较好。 

（3）基础设施状况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现状基础设施完备，已达五通（通上水、通下水、

通路、通电、通电讯）。 

（4）自然和人文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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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内生产型企业符合当地环保要求，基本无污染。 

五、价值时点 

2021 年 5 月 17 日（为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勘查现场之日） 

六、价值类型 

本报告估价结果为房地产市场价值，即估价结果为估价对象经适当营

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

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七、估价原则 

本次评估房地产市场价值遵循如下原则： 

1、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遵循独立、客观、公正原则，评估价值应为对各方估价利害关系人均

是公平合理的价值或价格。所谓“独立”，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

地产估价机构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在估价中不

受包括估价委托人在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影响，应凭自己的专业知识、实

践经验和职业道德进行估价；所谓“客观”，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

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带着自己的情感、好恶和偏见，应按照事物的

本来面目、实事求是地进行估价；所谓“公正”，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

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偏袒估价利害关系人中的任何一方，应坚

持原则、公平正直地进行估价。 

2、合法原则 

遵循合法原则，评估价值应为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下的价值或

价格。所称依法，是指不仅要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和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有关司法解释，还要依据估价对象所在地的有关地

方性法规、国务院所属部门颁发的有关部门规章和政策，以及估价对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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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登记簿（房屋登记簿、土地登记簿）、权属证书、有关批文和合同

等。 

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已办理土地权属登记，但地上房屋未办理房屋所

有权登记。依据委托人提供的《北京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京顺地

出（合）字（2007）第补 6 号】中约定规划土地用途为工业用途，本次评估依

据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工业用途设定房屋用途为工业用途。 

3、价值时点原则 

遵循价值时点原则，评估价值应为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某一特定时

间的价值或价格。 

估价结论同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这主要是考虑到房地产市场价格的

波动性，同一估价对象在不同时点会具有不同的市场价格。所以强调：估

价结果是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价值体现，不能将估价结果作为估价对象

在其他时点的价值。 

4、替代原则 

遵循替代原则，评估价值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价

值或价格偏差应在合理范围内。市场价值评估之所以要遵循替代原则，是

因为根据经济学原理，在同一个市场上相同的商品有相同的价格。 

本次估价中采用成本法，在确定估价对象建设成本及相关参数时，就

是遵循替代原则，参照公开市场上一定数量的类似房地产的建设成本价格

及相关参数来确定估价对象的客观价值的。 

5、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最高最佳使用原则要求房地产估价应以估价对象的最高最佳使用为

前提进行，是指法律上许可、技术上可能、经济上可行，经过充分合理的

论证，能使估价对象的价值达到最大的一种最可能的使用。 

总之，在评估过程中，要按照国家、地方有关规定，恪守客观、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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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合法的原则进行房地产价格评估，做到评估过程合理、评估方法科

学、评估结果准确。 

八、估价依据  

1、国家及地方政府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 年 3 月 16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 年 8 月 28 日第十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次修正】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07 年 8 月 30 日第十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修正】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1998 年 12 月 27 日

国务院令第 256 号发布】 

(5) 《北京市城市房地产转让管理办法》【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 209

号】 

(6) 《最高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司法鉴定管理规定》【法释（2002）8

号】 

2、技术标准 

(1) 《 房 地 产 估 价 规 范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GB/T50291-2015】 

(2) 《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 

(3) 《房屋完损等级评估标准（试行）》【城住字（1984）第 678 号】 

(4) 《关于更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基准地价的通知》【京政发

（2014）26 号】 

3、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 

(1) 《北京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京顺地出（合）字（2007）第补 6 号】 



北京市顺义区京密路西侧【京顺国用（2007 出）字第 00113 号】土地及地上建筑物构筑物房地产

市场价值评估 

 

北 京 圣 元 房 地 产 评 估 咨 询 有 限 公 司                 第15页 

(2) 《北京市城镇国有土地地籍调查表》 

(3) 《北京市宗地登记表》 

(4)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 

4、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现场踏勘获得的资料及掌握的市场资料。 

九、估价方法 

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估价方法通常有比较法、收益法、成本法、

假设开发法等估价方法。根据估价对象的特点和估价目的以及注册房地产

估价师对邻近地区房地产市场状况的调查和对估价对象的实地勘察，并遵

循房地产市场价格评估的确定原则，选取成本法作为估价对象市场价值评

估的方法。这是出于以下考虑： 

成本法是测算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和折旧，将

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减去折旧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其中土地

重置成本主要采用比较法进行测算。成本法适用于新近开发完成的房地产、

可以假设重新开发的现有房地产、正在开发的房地产（即在建工程）、计

划开发的房地产，都可以采用成本法进行估价。因此估价对象可采用成本

法进行评估。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根据估价对象的特点和实际状况，采用成本法进

行测算。 

十、估价结果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本着公平、公正、客观的原则，在对现场进行实地

查勘、广泛收集有关市场信息和估价对象信息的基础上，全面分析了影响

估价对象公开市场价值的因素，根据国家有关房地产评估的规定、房地产

估价规范和特定的估价目的，遵循公正的评估原则，按照科学的评估程序，

并运用科学的估价方法，评估位于北京市顺义区京密路西侧土地使用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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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京顺国用（2007 出）字第 00113 号】土地及地上建筑物构筑物房地

产，在价值时点 2021 年 5 月 17 日估价结果如下（币种：人民币）： 

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面积：20082.20 平方米 

建筑面积：16065.76 平方米 

估价总价：8439.54 万元  

大    写：人民币捌仟肆佰叁拾玖万伍仟肆佰元整 

详见下表： 
估价对象 面积（平方米） 单价（元/平方米） 总价（万元） 

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 20082.20 2466 4952.27 

地上房屋 16065.76 2171 3487.27 

合计 8439.54 

 

特别提示：①估价对象建筑面积等依据《北京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京顺

地出（合）字（2007）第补 6 号】约定的规划建筑总面积。建筑结构均假设混合结构，

室内装饰装均以普通装修标准作为假设评估，在此提请报告使用人注意。②本次评估

结果不包含地面上人工林、室内可移动的家具家电、非附属于估价对象房屋的机器设

备等资产。③估价结果的运用请以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为前提。④上述单价由总价除

以面积计算得出，小数点后四舍五入，以总价为准。 

十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参加估价的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十二、实地查勘期 

 2021 年 5 月 17 日 

十三、估价作业期 

自 2021 年 5 月 17 日至 2021 年 10 月 21 日止。 

 

姓名 注册号 签名 签名日期 

王贵彬 3220150249 
 

 
年   月  日 

冯永辉 112005003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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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附件一、估价对象位置示意图 

附件二、估价对象现状照片 

附件三、《北京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附件四、《北京市宗地登记表》 

附件五、《北京市城镇国有土地地籍调查表》 

附件六、《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评估委托书》 

附件七、房地产估价机构营业执照（副本） 

附件八、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证书 

附件九、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注册证书 

 

注：以上附件三至附件十为复印件 

 

 

 

 

 

 

 

 

 

 

 

 

 

 

 


